
投资失败

企业成了“僵尸”

林女士早年投身创业， 分别在

2015 年、 2017 年和别人一起设立

了起源合伙企业和起飞合伙企业

（均为化名）， 根据合伙协议， 林女

士作为“有限合伙人” 仅负责出

资， 不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 日常

经营由另一位“执行事务合伙人”

负责。 相应地， 林女士仅以自己认

缴的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

合伙企业设立时， 林女士依照

协议完成了出资， 但企业经营几年

后就由于经营不善陷入了困境。 其

中， 起源合伙企业原本的经营期限

到 2025 年 6 月， 但在 2023 年 11

月就被市场监督管理局列入了“严

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而起飞合

伙企业虽然经营期限为“长期”，

但在设立几年后也实际停止了经

营。

自己作为合伙人的企业成了

“僵尸”， 林女士已经不指望收回投

资， 只想联系执行事务合伙人尽快

退伙或者解散企业， 却发现该合伙

人已经失联。

与公司作为独立法人、 能独立

承担责任不同， 合伙企业不具有独

立的财产， 合伙财产由合伙人共同

所有， 合伙企业与各合伙人休戚相

关， 资产和义务互通。

因此， 林女士想尽办法试图找

到原来的合伙人， 却始终不得要

领。

自己无法退伙， 两家合伙企业

的工商登记也就无法进行变更， 虽

然只是“有限合伙人”， 但林女士

依旧感觉自己面临着无限的法律风

险， 尤其是执行事务合伙人已经失

联， 她不知道哪天会有债主找上自

己。

为此， 林女士找到我寻求帮

助， 希望能够从这两家“僵尸企

业” 退伙脱身。

想要退伙

先发送律师函

想要从合伙企业退伙， 或者干

脆解散合伙企业， 从法律层面来看

并无障碍。

《合伙企业法》 规定： 合伙协

议约定合伙期限的， 在合伙企业存

续期间，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合伙

人可以退伙：

（一） 合伙协议约定的退伙事

由出现；

（二） 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

意；

（三） 发生合伙人难以继续参

加合伙的事由；

（四） 其他合伙人严重违反合

伙协议约定的义务。

合伙协议未约定合伙期限的，

合伙人在不给合伙企业事务执行造

成不利影响的情况下， 可以退伙，

但应当提前三十日通知其他合伙

人。

《合伙企业法》 还规定， 合伙企

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解散：

（一） 合伙期限届满， 合伙人决

定不再经营；

（二） 合伙协议约定的解散事由

出现；

（三） 全体合伙人决定解散；

（四） 合伙人已不具备法定人数

满三十日；

（五） 合伙协议约定的合伙目的

已经实现或者无法实现；

（六） 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 责

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七）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其

他原因。

合伙企业解散， 应当由清算人进

行清算。

从相关法律规定可以看出， 合伙

人的退出或者合伙企业的解散， 需要

其他合伙人的配合。

现在林女士连合伙人也找不到，

自然陷入了退伙的僵局。

接受委托后， 我们通过律师可以

采用的合法调查手段多方查找， 终于

获得了执行事务合伙人的联系方式。

但是， 多番沟通之后， 对方拒绝配合

林女士的退伙事宜， 也不肯解散合伙

企业。

在这种情况下， 多拖一天， 对林

女士来说就多一分法律风险。 经过和

林女士沟通， 我们决定采取法律手段

强制退伙。

在获得两家合伙企业和执行事务

合伙人的地址后， 我们通过 EMS 寄

送了正式的律师函， 明确告知因合伙

企业长期经营异常、 无法与各合伙人

取得有效联系、 未开展合伙事务以及

未有利润分配等原因， 林女士自发出

律师函之日起三十日后退出合伙。

虽然律师函发出后如同“石沉大

海”， 但律师函是启动相关法律程序

的起点， 通过 EMS 发出律师函并完

成送达， 也是确定退伙时间节点的关

键证据。

法院判决

被告配合退伙

我们发送的律师函已经顺利送

达， 但执行事务合伙人依旧无动于

衷， 不肯配合林女士办理退伙， 我们

只得采取进一步的法律手段， 向法院

提起民事诉讼。

我代理林女士提出了两项诉讼请

求：

首先， 确认林女士于退伙律师函

签收之日起三十日后从合伙企业退

伙。 因为退伙日期直接关系到合伙人

对外承担责任的截止时间， 是十分关

键的节点。

其次， 判令被告合伙企业及执行

事务合伙人配合林女士办理退出合伙

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法院经审理后， 判决支持了林女

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判令起源合伙企

业、 起飞合伙企业以及执行事务合伙

人配合林女士办理退出合伙的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

合伙人的涤除登记由市场监督管

理局注册科负责， 判决生效后， 被告

合伙企业和执行事务合伙人应配合林

女士向市场局提交 《合伙企业登记

（备案 ） 申请书》、 新 《合伙协议》

《退伙事由变更决定书》 《全体合伙

人出资情况表》 及经办人身份证明、

授权材料等。

但是， 林女士在获得胜诉判决

后， 被告方仍不予配合。

为此， 我们向法院申请出具《执

行裁定书》， 后续由法院向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发送《协助执行通知书》 和

其他公函， 我们也与法院及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持续保持沟通。 通过法院的

执行程序， 林女士终于得以完成退

伙。

投资企业

面临担责风险

无论投资设立合伙企业还是有限

公司， 作为合伙人或者股东， 在享有

收益的同时， 也都面临着相应的法律

责任和风险。

根据 《合伙企业法》， 普通合伙

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

任。 这就意味着， 如果合伙企业的财

产不足以清偿债务， 普通合伙人需以

其个人全部财产 （包括家庭共有财产

中属于其个人的份额 ） 承担清偿责

任。

而林女士这样的“有限合伙人”

虽然只以自己认缴的出资额为限承担

有限责任， 但仍可能面临不可预见的

法律风险。

此外， 如果合伙企业涉及违法经

营， 合伙人可能面临法律责任的延伸

风险。

基于对企业登记的合理信赖， 法

院在认定法律责任时以企业登记公示

的信息为首要依据。 现实中， 常有合

伙人并未参加企业经营， 却因登记在

册而需要承担责任的情形。

因此， 在合伙企业经营者失联或

其他合伙人拒绝配合的情形下， 通过

诉讼途径实现退伙并强制涤除登记，

是目前较为有效的“强制退伙” 方

式。

也只有正式退伙之后， 合伙人才

不需继续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风

险。

投资设立合伙企业后， 虽然企业经营不善， 却因为合伙企业

或执行事务合伙人失联、 拒绝配合等原因无法办理“退伙” 的工

商变更登记， 面临未知的法律风险。

这种情况下， 应该如何完成退伙， 从合伙企业脱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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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成“僵尸”
合伙人失联
如何退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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